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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或“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对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卡友支付”）9.12%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 3,283.20 万元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并授权公

司董事长蔡小如先生签署相关文件及办理后续事宜，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受让卡友支付 15.99%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自然人王红雨持有的卡友

支付 9.12%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3,283.20 万元。2015 年 11 月 4 日，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聘任上官步燕担任公司副总裁。上官步燕与王红雨为夫妻关系，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股权构成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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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姓名：王红雨 

2、身份证号码：110107196605XXXXXX 

3、住址：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卡友支付 100%股权作价为

36,000 万元，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83.20 万

元。 

依据公司在上海产权交易中心竞价取得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的卡友

支付 30%股权时的估值，本次交易交易价格公允，且依据目前国内市场支付特

别是全国支付牌照的价值，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发展的重点方向围绕着物联网行业，大力发展 RFID 溯源领域、公共事

业（信息安全、智能交通、在线教育等）及金融领域，并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金融领域的发展是公司产业链价值最重要的一环，是公司实现战略意图

最关键的节点，也是公司 2015 年度以来各年度重点发展的领域。 

卡友支付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在支付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公司取得

卡友支付的股权，将借助于卡友支付现有的市场和品牌效应，在移动支付领域迅

速发展业务，快速向行业运营领域扩展，加强公司产品与行业市场的融合，有利

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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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市场竞争及卡友支付所属行业政策性影响较大，卡友支付经营存在一

定的风险。 

2、因卡友支付的公司性质，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中

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规范支付机构变更事项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公司在与王红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此次转让行为需提交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审

批，虽然之前公司取得卡友支付 30%股权事项已获中国人民银行审批，但该审

批较为严格且流程时间跨度较长，公司本次交易事项仍存在是否能通过中国人民

银行审批的风险。 

五、最近十二个月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最近十二月内，公司与上官步燕及其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 

截至目前，公司与上官步燕及其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2016 年 3 月

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公司副总裁上官步燕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 3,256.20 万元收购上官步燕持有的卡友支付 9.045%

股权。该事项已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经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六、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

付 9.12%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现任董事均与本次交易的相关人员无关

联关系，均无需回避本次交易。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卡友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权是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和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

过该事项，且时任独立董事就收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卡友支付的估值

是合理的，是依据公司在上海产权交易中心竞价取得江阴紫光软件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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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友支付 30%股权时的估值，本次交易交易价格公允，且依据目前国内市场

支付特别是全国支付牌照的价值，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收购卡友支付 9.12%的股权属于关联交

易，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事项，且时任独立董事就收

购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现公司独立董事再次确认，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实力；本次交易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且依据

目前支付牌照特别是全国性支付牌照的价值，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的股权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审慎核查，国泰君安对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的关联

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履行了必

要的内部审核程序。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

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为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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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认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王红雨持有的卡友支付 9.12%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郭  威                   谢良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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